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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充公积金(补充公积金如何提取)

公积金和补充公积金能一起还贷款吗？

在委托期内发生提取还贷人变更（借款人除外），或者变更提取还贷方法，可向原
贷款放款银行提出申请，并签订变更协议，办理提取还贷方法变更在原委托协议满
一年以后生效；委托人的增减变更不受此限；贷款本息结清前，提取还贷人可以与
贷款放款银行终止委托，但在一年内不得就该笔贷款再次办理提取还贷委托； 借款
人可向原办理贷款的公积金管理中心业务网点提出申请。经补充还款人同意，并由
公积金中心核准，签订相关补充协议后，借款人的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缴
存的住房公积金余额可专项用于还款。

什么是补充公积金？

补充公积金一般是指补充住房公积金，是指用人单位除了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外
，再额外为员工缴纳一部分钱，这部分钱和住房公积金的一样使用，只能在购房时
使用。 

由于一部分企业效益较好，7%的公积金缴存额度已无法适应这些企业职工的需求
，但社会普遍调整公积金缴存额度存在难度，加上企业也愿意做为职工增加这部分
福利，故本市有关部门去年下半年开始实施补充公积金制度。根据《补充公积金暂
行办法》，除政府机关和全额财政拨款单位外，其它自收自支、效益较好的企事业
单位，都可在完成法定公积金缴存比例后，再增加缴存比例，缴存方式同样是个人
出多少，企业出多少。 

申请补充公积金贷款的，不单独签订补充住房公积金贷款合同，而是在住房公积金
贷款合同中，增加补充住房公积金贷款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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